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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灵宝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灵宝市烟叶电烤房“先建后补”工

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市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灵宝市烟叶电烤房“先建后补”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灵宝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5 年 4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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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宝市烟叶电烤房“先建后补”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有关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加强财政衔

接推进乡村振兴补贴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(豫财农综〔2022〕5

号)要求，结合灵宝市年度衔接资及烟叶发展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落实“四个不摘”要求，紧扣农业农村现代

化发展主线，以推动烟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坚持“生态优先、

绿色烘烤”发展理念，立足灵宝市烟叶生产实际，通过实施烟叶电

烤房“先建后补”奖补机制，统筹推进集约化、智能化、清洁化烤

房建设，着力构建“政府主导、烟草配合、烟农主体、多方参与”

的共建机制，全面提升烟叶烘烤质量，降低烟农劳动强度和生产成

本，促进减工降本、提质增效，以烟叶产业推进产业振兴。

二、建设重点

（一）申报方式

各乡镇结合本地烟叶生产实际情况，以乡镇为单位，向市特色

农业发展中心上报《烟叶电烤房实施方案》及《烟叶电烤房“先建

后补”奖补申请》，申报资料中要包含项目建设地点、负责人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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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、建设内容、申请奖补资金、组织实施安排、项目绩效等基础信

息，特色农业发展中心对当地烟叶生产及电烤房需求情况做出行业

评审后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，经市委农村

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后予以批复。

（二）建设主体

烤房建设的实施，由各乡镇人民政府主导，村级领办合作社为

主体，进行集中建设；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项目选址、用地手续、

电源搭接等指导协调工作和施工监管、镇级验收等监督管理工作，

各合作社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及村级验收，对工程质量负责，建成

后交由电烤房承租使用方进行日常管护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及方式

为支持电烤房建设进度，项目开工后即可进行补贴，标准为 3

万元/座，项目申报单位与施工方签订“先建后补”协议，项目竣

工后验收不合格的，依规收回补贴资金。

（四）建设内容

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、单烘干电能烤房：烤烟房内室净长 8 米，宽 2.78 米，高

4.2米，四层挂烟架，装烟室和加热室为聚氨酯板材；

2、空气能设备：热泵主机组、加热室配件（含冷凝器、电

辅热、风机、排湿风道、安装机架等）、热泵烤房控制器、加热

室保温板（含维修窗）、物联网模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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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低压线路：铜质电缆，空气开关，配电柜等；

4、项目标志牌。

（五）验收要求

按照自主建设、定额补贴的原则，项目竣工后，市乡村三级

开展联合验收，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，对设施建设的规范性、

与申报内容的一致性等组织开展验收工作，验收时，项目建设主体

需提供项目所在村证明、工程质量保证书、合法收据、普通发票等

有效票据，关键节点事项视频图片记录以及相关证明资料。验收工

作原则上应在项目竣工后的 15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中共灵宝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具体负责项目方案制定，组织各乡镇开展项目申报、项目审核、

项目入库批复以及验收等工作，确保电烤房项目建设及奖补工作

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扶持。根据《关于做好乡村振兴用地保障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2〕1号）精神，明确优先保障用地指标，

允许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切实保障电烤房设施用地需求。

建立联农带农机制，通过带动生产、吸纳就业、技术支持等方式

带动农户增收，明确电烤房项目形成的经营性资产收益重点用于

支持农户发展生产、设置公益性岗位等。

（三）强化技术指导。坚持“建、管、用”并举，由市委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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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单位开展专业化、全程化、一体化服务，帮助

建设主体提高认识，掌握技术，确保设施当年建成、当年使用、

当年见效。

（四）强化检查监督。强化项目管理和资金监管，加强项目

实施全过程监督，根据实施进展及时开展现场督查指导，强化主

体责任，严格验收程序，确保设施质量。

（五）强化风险管理。建立内部控制规程，强化监督制约，

对倒卖补贴指标、套取补贴资金和银行贷款、搭车收费等严重违规

行为，坚决查处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中共灵宝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5年 4月 1日


